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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相關規定：

(一)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相關課
程修業年限應至少 2 年(至少 4 學期)，若有預修者，其修業年限自甄試通過
後起算至少應逾 1 年以上（至少 3 學期）。

(二)103 學年度起進入教育學程師資生必修「教育議題專題」，且完成 54 
小時實地學習之規定。102 學年度(含)以前進入教程者，如選用 103 學年
度起之教育專業學分表，亦需符合上述規定。

(三)105 學年度起進入教程師資生需修習「職業教育訓練」及「生涯規劃」
相關課程或工作坊或 106 學年度(含)以後開設的「教育議題專題」。

(四) 108學年度起進入教育學程師資生必修「教育實踐課程」中「分科/領
域教材教法、教學實習」及「生涯規劃與職業教育訓練」相關課程。107學
年度(含)以前進入教程者，如選用 108 學年度起之教育專業學分表，亦需符
合上述規定並連同任教專門課程也需符合 108 學年度版本。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參加112年6月教檢考試，所有暫准考生，皆須於7月10日

前完成教育專業及任教專門課程採認，俾能順利幫各位於

放榜10天前送達「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至試務單位，

此事涉及放榜資格，敬請配合。(放榜日7/28)

 1、歷年成績單正本 (須確認成績)
 2、學士畢業證書影本(如為碩士學位者，尚未取得論文口
試成績，請先行以大學相關學系畢業證書影本繳交。)

 3、碩士學位者請取得修畢碩士學位畢業應修畢學分證明
書、或碩士畢業證書影本。

 4、師資職前證明書學分、任教專門課程證明書學分(請繳
上傳WORD檔至EMAIL信箱、並自行繕打務必資料正確)。



畢業初審資料-師資生離校手續單



研究生畢業應修學分審查表



113年研究生暫准報名畢業應修
學分證明範例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採認說明



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任教專門課程採認學分單



任教專門課程採認學分單



任教專門課程採認學分單



課程大綱及採認說明



專門課程科目認定與修習科目名稱略異說明

 一、姓名： 學號： 聯絡電話：

 二、認定科別：

 三、認定之系所： 系(所)擬認定之專門科目 已修習之專門科目
認定結果(由認定教師核章

或簽名) 同意採認之理由

申請同學簽名

承辦
單位

師
培
中
心
承
辦
人

師
培
中
心
主
任



任教專門課程學分表



任教專門課程採認學分單



採認或抵免課程大綱及說明
 「英文科登記抵免補充說明」

 認證課程：青少年英文文學選讀 2學分

 修習課程：英語兒童文學 2學分

 採認說明：

 依據教育部公告之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
課程「英文科」科目及學分對照表，於F課群「英文
青少年文學」中相似科目如：「英文兒童文學」、
「英文童書賞析」做為採認。

 故本校通過莊生修習「英語兒童文學」課程採認
「青少年文學選讀」課程。



修習專門課程科目超過十年採認
說明
 修習專門課程科目超過十年採認說明：

 楊生於102學年度錄取成師資生，依本校培育中等學
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第五點第二項規定，「申
請時向前推算五年內連續三年任教(專任或代理)於相
關學科領域或具備相關實務工作經驗者」。本校認定
該生由102學年度成為師資生為申請商業經營科之起啟
年度。

 楊生於96年起於永豐商業銀行從事相關實務工作，
並於100年8月1日起於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商從事教
職，故採認該生符合本校規定。



任教專門課程採認學分單(外校修
習範例1)



任教專門課程採認學分單(外校修
習範例1)

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學分表 
畢業學系（所）：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姓名：劉育勳  身分證字號：T124020798 
適合任教中等學校任教科別：園藝科 
教育部核定專門課程文號：教育部 105 年 6 月 20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50084477 號函補正通

過 
修習年度 科目名稱 學分 成績 備註 
99 學年度 
第 2 學期 植物生理學 3 66 

抵免為農業概論 2 學分 101 學年度 
第 1 學期 農業政策規劃與前瞻 2 88 

100 學年度 
第 1 學期 生物化學 4 60 

抵免為生物技術 2 學分 100 學年度 
第 2 學期 遺傳學 3 63 
98 學年度 
第 1 學期 普通植物學 3 72 抵免為植物學 2 學分 

108 學年度 
第 1 學期 生物學 2 76  

100 學年度 
第 1 學期 園場操作(一) 1 86 抵免為農園藝場實習 2 學

分 100 學年度 
第 2 學期 園場操作(二) 1 83 

 小計：10 學分 
98 學年度 
第 2 學期 園藝學原理 3 66 抵免 2 學分 
99 學年度 
第 1 學期 果樹學 3 60 抵免 2 學分 
99 學年度 
第 1 學期 蔬菜學 3 60 抵免 2 學分 
99 學年度 
第 1 學期 花卉學 3 73 抵免 2 學分 
98 學年度 
第 2 學期 造園學 3 69 抵免 3 學分 
99 學年度 
第 2 學期 園產品處理學 3 80 抵免 3 學分 
99 學年度 
第 1 學期 果樹學實習 1 83 抵免 1 學分 
99 學年度 
第 2 學期 園藝作物育種學 3 79 抵免為作物育種學 3 學分 

100 學年度 
第 1 學期 生物統計學 3 71 抵免 3 學分 
98 學年度 
第 2 學期 土壤與肥料 3 77 抵免 2 學分 
99 學年度 
第 2 學期 常綠果樹學 3 72 抵免為果樹各論 3 學分 
99 學年度 
第 2 學期 蔬菜學各論 3 70 抵免為蔬菜各論 2 學分 
99 學年度 
第 2 學期 草坪栽培及管理 3 78 

抵免為花卉各論 3 學分 103 學年度 
第 1 學期 觀葉植物 3 A- 

小計：31 學分 



任教專門課程採認學分單(108課綱)



任教專門課程採認學分單(108課綱)



實地學習認證說明



113 年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
暨專門課程認證檢核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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